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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體育署 函
地址：10489 臺北市朱崙街20號

承辦人：張維倫

電話：02-87711029

傳真：02-87728707

電子信箱：weilun@mail.sa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5月19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體署學(一)字第1110019066號

速別：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111D014812_111D2006861-01.pdf)

主旨：函轉本署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「110學年度各級學

校在職專任運動教練增能線上研習會簡章」1份，請貴府

（局、校）轉知所屬專任運動教練踴躍報名參與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11年5月17日師大體研中字第

1111013653號函辦理。

二、依「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」第29條及「專

任運動教練輔導及管理辦法」第9條規定，專任運動教練在

職期間，應積極參加與其訓練指導有關之研習；其研習時

數，每年至少18小時，並取得證明。基此，本署為增進在

職專任運動教練於該領域之專業知能，委託國立臺灣師範

大學（以下簡稱臺師大）辦理旨揭研習。

三、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COVID-19)影響，本學年度研習

採線上即時會議、分5梯次進行，可自由選擇報名場次，說

明如下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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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參加對象:

１、專任運動教練由服務學校依「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

聘任管理辦法」所聘任者。

２、由本署輔導在案（支薪）之約聘（僱）專任運動教

練。

３、受本署計畫型經費補助之增聘專任運動教練。

(二)研習梯次:

１、共分5梯次，每梯次限額250人，安排2天專業課程，限

擇1梯次報名參加。

２、各梯次時間：

(１)第1梯次：111年6月13日至6月14日。

(２)第2梯次：111年6月15日至6月16日。

(３)第3梯次：111年6月21日至6月22日。

(４)第4梯次：111年6月23日至6月24日。

(５)第5梯次：111年6月28日至6月29日。

(三)受理報名期間:自即日起至111年5月27日下午5時截止或

各場次人數額滿為止（人數額滿表單即自動關閉）。

(四)研習進行方式：

１、所有課程採「Google Meet」軟體進行，請參與者無發

言之必要時，將麥克風全程保持靜音，以免干擾講師

授課及損害他人權益。

２、請參與者以「姓名服務學校全稱」進入會議室（例：

王小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；使用者名稱

8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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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換教學詳見簡章附件1），臺師大將不定時進行點

名，登入名稱有誤請即時更正，如經點名不在線者請

自行依照規定補辦請假；本署將另函告知出席情形。

四、報名成功後，如因故告假，請先行致電及同步寄發電子郵

件予臺師大張政傑先生，電話:02-77493239，電子郵件:

60931009a@gapps.ntnu.edu.tw。

五、後續辦理請假程序如下：

(一)服務於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所屬學校者，請服務學校

函文至各該主管機關之教育局（處）並副知本署。

(二)服務於教育部主管學校者，請服務學校函文至臺師大並

副知本署。

六、全程參與且完成課後測驗問卷，並繳回答題者，核發10小

時研習結業證書；未全程參與或請假時數超過研習總時數

四分之一者，不予核發研習時數證明；未全程參與且未依

規定辦理請假者，將另函通知服務學校列入年終考核參

據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、各縣市政府、國立中正大學、國立虎尾科技大學、國立陽

明交通大學、國立嘉義大學、國立彰化師範大學、國立暨南國際大學、國立臺北

教育大學、國立臺東大學、國立臺灣海洋大學、中國文化大學、長榮大學、高苑

科技大學、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國立高雄大學、國立臺北商業大學、國立體

育大學、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、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國立南科國際實

驗高級中學、國立東石高級中學、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、國立臺東大學附

設實驗國民小學、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、國立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

校、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、國立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、國

立斗六高級中學、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、國立北門高級中學、國立北門高

級農工職業學校、國立民雄高級農工職業學校、國立玉里高級中學、國立竹山高

級中學、國立竹北高級中學、國立和美實驗學校、國立宜蘭高級中學、國立宜蘭

高級商業職業學校、國立岡山高級中學、國立花蓮高級中學、國立花蓮高級農業

職業學校、國立虎尾高級中學、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、國立南投高級中

學、國立屏東高級中學、國立苗栗高級中學、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

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、國立埔里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國立草屯高級商工職

業學校、國立馬公高級中學、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、國立基隆高級中學、國立
37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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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、國立善化高級中學、國立曾文高級農工職業學校、國立

華僑高級中等學校、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、國立新豐高級中學、國立嘉義

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國立旗美高級中學、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

等學校、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、國立臺東高級中學、國立臺南第一高

級中學、國立臺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、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、國立潮

州高級中學、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國立羅東高級中學、國立蘇澳高級海

事水產職業學校、立志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立志高級中學、新竹縣仰德高級中

學、臺南市六信高級中學、臺南市私立南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、臺南市私立長榮

高級中學、屏東縣私立民生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、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

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、高雄縣私立高苑高級工商職業學校、臺灣省新竹縣私立東

泰高級中學、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、屏東縣私立美和高級中學

副本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、本署學校體育組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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